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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商业保理协会会费收取标准及管理办法

（2022修订版）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天津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

定》和本会《章程》关于收取会费的规定，制定本标准及办法。

第一条 本会按以下标准向会员收取会费：

1、会长单位：80000元/年；

2、副会长单位：40000元/年；

3、理事会单位：20000/年；

4、单位会员：5000元/年。

第二条 本会收取的会费主要用于：

（一）为会员提供相关服务的开支；

（二）本会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办公经费开支；

（三）召开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会长办公会、秘书长办公会等会议的

开支；

（四）推动行业发展的公益事业开支；

（五）举办各种活动的补贴性开支；

（六）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天津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》

规定的其他开支。

第三条 本会秘书处负责会费的收取、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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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会费缴纳办法为：

（一）会员每两年收取一次，每次收取两年会费，一次性缴齐；

（二）会费由会员汇至本协会账户；

（三）本会收到会费后，开具由市民政部门、市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

专用电子票据。

第五条 会员退会或被除名时，已缴纳的会费不再退还。若保理公司

更名应及时向本协会提供变更信息。

第六条 会员缴纳会费享受相应的服务内容。

(一)享受协会提供的行业发展报告、信息对接等政策信息服务；

(二)参加协会组织的会员单位进行知名企业的商务考察和调研等交

流活动；

(三)参加协会组织的国际交流、合作及评选表彰活动；

（四）享受协会提供的微平台、网络信息服务；

（五）享受协会提供的相关咨询服务；

(六)参加协会组织保理相关培训活动；

(七)参加会员联谊活动；

(八)通过协会渠道推荐会员单位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业务对接。

第七条 本会的会费管理，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并接受

会员大会、行业主管部门、登记管理机关和财税部门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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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标准及办法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标准及办法自会员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
